
附件 1

企业注销预检事项表

企业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市场监管

预检信息

预检事项
⭕是否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或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

⭕是否存在股权冻结、出质或者动产抵押

⭕是否被吊销营业执照、责令关闭、撤销的

⭕是否正在被立案调查或采取行政强制、司法协助、被予以行政处罚

⭕是否属于注销登记前需经批准的

⭕是否在内蒙古自治区内有未注销的分支机构

预检结论及建议：

经办人：

税务

预检信息

预检事项
⭕是否欠税 ⭕是否缴销发票及税控设备 ⭕是否违法违章

⭕是否存在未办结事项 ⭕是否处于税务检查状态

预检结论及建议：

经办人：

人社

预检信息

预检事项
⭕是否存在未办结事项

预检结论及建议：

经办人：

医保

预检信息

预检事项
⭕是否存在未办结事项

预检结论及建议：

经办人：



公积金

预检信息

预检事项
⭕是否存在未办结事项

预检结论及建议：

经办人：

海关

预检信息

预检事项
⭕是否存在未办结事项

预检结论及建议：

经办人：

综合结论

⭕可以采取简易程序注销

⭕不能采用简易程序注销，企业应参考上述部门意见进行清算，清算完结按

照《市场主体登记条例》及《细则》有关规定办理注销登记



附件 2

企业注销一件事申请材料清单

材料名称 备注

企业登记注销

1.《企业注销登记申请书》

2.公司依照《公司法》作出解散的决议或者决定，

人民法院的破产裁定、解散裁判文书，行政机关责

令关闭、公司依法被吊销营业执照或被撤销的文件。

3.股东会、股东大会、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或

人民法院、公司批准机关确认的清算报告。

因合并、分立而解散的公司，不进行清算的，办

理公司注销登记时无需提交，提交合并协议或分

立决议、决定。合并协议、分立决议或决定中载

明解散公司需办理清算的，在办理注销登记时需

提交清算报告。

4.国有独资公司申请注销登记，还应当提交国有资

产监督管理机构的决定。其中，国务院确定的重要

的国有独资公司，还应当提交本级人民政府的批准

文件复印件。

5.税务部门出具的企业清税文书

6．仅通过报纸发布债权人公告的，需要提交依法刊

登公告的报纸样张。

7．清算人、破产管理人申请注销登记的，应提交人

民法院指定其为清算人、破产管理人的证明。

经人民法院裁定宣告破产并终结破产程序、强制

清算程序终结后办理注销登记的，提交此规范第

1、7、10 以及人民法院宣告破产的裁定书和终结

破产程序的裁定书原件、人民法院终结强制清算

程序的裁定书原件。

8．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规定注销公司必须

报经批准的，提交有关批准文件的复印件。

9.简易注销全体投资人承诺书 申请简易注销登记提交 1、9、10。

10.已领取纸质版营业执照的缴回营业执照正、副

本。

如营业执照遗失需要网上公告或登报。已领取电

子营业执照的需要缴回，如遗失要登报。

税务登记注销

1.《清税申报表》2份（已实名办税纳税人）



2.经办人身份证件原件 1 份（已实名办税纳税人） 查验后退回。

社保登记注销

1.注销申请报告（原件份数 1 份）

工伤保险及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2.准予注销登记通知书（原件份数 1 份）

3.主管部门或审批机关的注销批准文件（原件份数 1

份，复印件份数 1 份）

失业保险。4.失业保险参保单位登记表（原件份数 2 份）

5.历年足额缴纳失业保险费的分解表（原件份数 2

份）

医保登记注销

1.基本医疗保险单位注销登记表（原件份数 2 份，

由单位经办人员填写表格申请并盖公章）

2. 工商登记注销文件或单位撤销文件（复印件份数

1份，需加盖公章）

住房公积金缴存登记注销

1.填写完整、单位盖章的《住房公积金单位缴存登

记注销审核表》

拟注销的单位账户名下职工个人账户符合转移或

销户提取条件的应先办理个人账户转移或销户提

取，若存在不符合条件无法转移或销户的个人账

户，单位应填报《双鸭山市住房公积金个人账户

集中封存申请表》，在提交单位账户注销手续时一

并提供，由工作人员按申请表将无法转移或销户

的个人账户转入市住房公积金中心集中封存户

后，方可办理注销单位住房公积金账户。

2.单位撤销、解散或破产证明材料

3.经办人身份证原件

银行账户预约销户

1.企业注销（文书）信息

公章注销

1.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2.法人身份证复印件
法人未到现场的，还需提交授权委托书和经办人

身份证复印件。

3.注销通知书

4.企业所有公章

海关注销

1.注销申请书

2.如是报关企业需交回《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报关

单位注册登记证书》原件。

3.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或电子营业执照）

4.经办人身份证复印件及委托书

备注：涉及企业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和经办人身份证、《准予注销登记通知书》复印件等

共性材料的实行“一次提交、共享复用”，部门需要纸质材料归档的自行复印后留存。



附件 3：

企业注销一件事联办流程图

企业向综合窗口

提出注销预检申请

各部门同步完成数据联检，并将结果反馈至综合窗口。

综合窗口将预检结果告知企业，并进行分类引导办理。

企业无未办结事项，且符合

简易注销条件，引导其在债

权债务清理完结后发布简易

注销公告，公告期满（20 日）

后提出简易注销申请。

企业事项未全部办结或不符合简易注销条

件，引导其备案清算组信息，发布债权人公

告或在报纸上公告，待公告期满（45 日）且

清算完成后提出普通注销申请。

税务登记注销

对符合容缺即时

办理条件的纳税

人，在办理税务注

销时，资料齐全

的，税务部门即时

出具清税文书；若

资料不齐，可在作

出承诺后，税务部

门即时出具清税

文书。纳税人应按

承诺的时限补齐

资料并办结相关

事项。

对营业执照和税务登

记证“两证整合”改革

实施后设立登记的个

体工商户，未办理过涉

税事宜，或办理过涉税

事宜但没有领用、没有

申请代开过发票，且没

有欠税和没有其他未

办结事项的，且符合简

易注销条件的，向市场

监管部门申请简易注

销时，可免于到税务机

关办理清税证明。

企 业 登 记

注销

社保登记

注销

医保登记

注销

住房公积金

缴存登记注销

银行账户

预约销户

根据共享

的清税文

书，分别

按简易程

序或普通

程 序 办

结。

根 据 共 享

的 企 业 注

销 信 息 文

书（信息），

即 时 同 步

办结。

根 据 共 享

的 企 业 注

销文书（信

息），即时

同步办结。

根据共享的

企业注销文

书（信息），

即时同步办

结。

根据共享的

企业注销文

书（信息）和

预约销户申

请，及时联系

企业办理银

行账户销户。

公章注销

根据共享的

企业注销文

书（信息），

即 时 同 步

办结公章备

案 信 息 注

销，并当场

销毁公章。

海 关

注销

根据共享

的企业注

销 文 书

（信息），

即时同步

办结。


